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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部臨時課發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111年4月26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10分。 

貳、 地點：Google Meet 線上會議。 

參、 出席人員：應出席39人，列席3人；實際出席30人，列席3人（見簽到表）。 

肆、 主席：莊智鈞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施佩君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 業務報告 

一、教務處 

二、學務處（體育組）：臺北市國高中自4/25至4/29起實施一週線上教學，為備戰因延

賽之全中運及相關全國性賽事，體育班學生之專長訓練相關課程擬由實體授課方

式進行，如延長實施線上教學專長訓練擬採實體授課，相關規劃請參閱提案一說

明。 

柒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4/25至4/29體育班學生之專長訓練相關課程擬由實體授課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

一、課程實施時間 

年級 
(班級) 

高中部 
(116.216.316) 

國中部 
(707.807) 

國中部 
(907) 

課程時段 週一至週五 週一至週四 週五 週一至週四 週五 

08:10至
14:00 

一般學科 
(線上授課) 

一般學科 
(線上授課) 

一般學科 
(線上授課) 

一般學科 
(實體授課) 

一般學科 
(實體授課) 

14:10至
15:00 

交通時間 交通時間 
一般學科 

(線上授課) 
自主學習 

一般學科 
(實體授課) 

15:00至
16:00 專長訓練& 

彈性社團 
(實體授課) 

專長訓練& 
彈性社團 

(實體授課) 

交通時間 
專長訓練& 
彈性社團 

(實體授課) 

專長訓練& 
彈性社團 

(實體授課) 
16:10至
17:00 

專長訓練& 
彈性社團 

(實體授課) 
※如線上授課日期延長實施，專長訓練相關課程仍維持實體授課方式。 

二、課程實施地點 

課程名稱 907自主學習 
專長訓練& 
彈性社團 

課程地點 

項目 地點 管理人員 

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
各訓練場館 

(操場、活動中心3
樓、體操館、柔道教

室、重量訓練室等) 

羽球 活動中心3樓 
林峻永教練 
陳菀婷老師 

體操 B1體操館 蕭沛然老師 
柔道 柔道教室 鄒國良老師 

田徑 運動防護室 
邱為榮教練 
張浩桂教練 
朱明芳教練 

滑冰 交通時間(小巨蛋冰上樂園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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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疫措施 

(一) 每日進行體溫量測、訓練設施設備定期清消等。 

(二) 若有發燒或呼吸道不適等症狀勿到校進行訓練。 

(三) 從事運動時，如師生呼吸道相關症狀且與不特定對象均能保持社交距離，

得不佩戴口罩(不特定對象係指校內學生與學校工作人員等以外之人員)。 

(四) 師生應隨身攜帶口罩，於課程期間無運動行為或運動結束後，仍需佩戴口

罩。 

決 議 

一、30人出席，通過25票，不通過0票，無意見5票，同意4/25至4/29高中體育班學

生之專長訓練相關課程實體授課。 

二、請體育班遵守教育局防疫指引，各隊教練必須跟家長做好溝通，落實點名，並

提醒學生注意自身及交通安全。 

三、本校如延長實施線上教學，同意高中體育班專長訓練亦採實體授課。 

 

提案二：5/13(五)全體高二師生擬實施線上教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

一、因高二教育旅行延期於5/9(一)至5/12(四)舉行，因旅程有疫情不確定性風險，

為確保全體師生健康，建議5/13(五)全體高二師生實施線上教學（教育旅行師

長主要為高二導師，於週五無跨年級課程）。 

二、高二返家後於5/13(五)至5/15(日)合計3日不到校，全體高二師生於5/16(一)恢復

實體上課。 

三、未參加教育旅行同學亦未請假同學，另由教務處協助安排老師監看自習。 

四、如教育旅行屆時為實施線上課程，則無法進行教育旅行。 

決 議：30人出席，通過20票，不通過0票，無意見10票，本案通過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提案一：高二第二次定期評量提早到5/5至5/6辦理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

一、為配合高二教育旅行，高二段考提早到5/5(四)至5/6(五)。 

二、原訂5/12(四)至5/13(五)「高一、國七八第二次定期評量」如期辦理。 

決 議：請各位高二命題老師務必於4/28(四)前繳交至教務處。 

 

提案二：高三期末考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本案前於4/25(一)開會討論，目前數學科、物理科、化學科、生物科、地理科、

已繳交學期成績調整表，前揭5科皆不舉行高三實體期末考。倘歷史科、公民

科仍需舉行實體考試，另由教務處教務組安排考程表後再行發布，如不需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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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實體考試，則高三期末考全數科目皆採行多元評量方式。 

決 議 

一、請歷史科、公民科於今日4/26(二)下班前繳交學期成績調整表。 

二、物理科高三是否安排實體考試，請物理科與教務處再行確認。 

 

玖、 散會：民國111年4月2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10分。 


